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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1月25日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17年11月20日以电话及

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 会议由缪昌文董事长主

持，公司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

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公司指定披露的媒体上的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和《关于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27日

●报备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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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342,330,168.20元。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6个月内

进行置换的规定。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830号）核准，公司通过公开发行股票人民币

普通股（A� 股）7600万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格9.02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685,52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56,477,624.72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

币629,042,375.28元。 上述募集资金业经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

并出具京永验字[2017]第210091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2015年第四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江苏苏

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拟投

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投资额

项目备案情况

1

高性能混凝土外加剂产业基地建

设项目

52,274.11 29,000.00 泰发改投（2015）274号

2

建筑和混凝土特种工程材料生产

线建设项目

23,843.85 9,800.00 句发经投（2015）125号

3 高性能外加剂建设项目 9,881.08 5,500.00 呼发改综合（2014）157号

4

高性能土木工程材料研发中心改

造项目

7,726.70 2,000.00 3201151503749

5 偿还银行贷款 30,000.00 16,604.24

合计 123,725.74 62,904.24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16,604.24万元。 该事项公司已于

2017年11月17日进行了公告。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决定以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本公司预先投入自筹资金342,330,168.20元，

需用于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为342,330,168.20元， 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集项目金额

本次置换金额

1 高性能混凝土外加剂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242,707,666.65 242,707,666.65

2 建筑和混凝土特种工程材料生产线建设项目 62,908,713.49 62,908,713.49

3 高性能外加剂建设项目 29,345,304.16 29,345,304.16

4 高性能土木工程材料研发中心改造项目 7,368,483.90 7,368,483.90

合计 342,330,168.20 342,330,168.20

四、 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

要求。

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于2017年11月25日已经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时独立董事也发表了

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对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事项出具

了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上市 公司监

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事项符合发行申

请文件中的募集资金投资内容，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专项审核意见

（一）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京永专字（2017）第310378号），认为：公司管理层编制的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与实际情况相符。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认为：

苏博特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已经公司

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

告》，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

相抵触，未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苏博特本次募集使用相关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综上， 保荐机构对苏博特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的事项无异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发表专项意见认为：

1、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符合公司生

产经营和发展需要，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及实现投资者利

益最大化；

2、本次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六个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

履行了规定的程序；

3、公司上述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

项目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置换内

容及程序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综上，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经核查，发表专项意见认为：

1、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符合公司生

产经营和发展需要，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及实现投资者利

益最大化；

2、本次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六个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

履行了规定的程序；

3、公司上述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置换内容及程

序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

综上，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六、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京永专字（2017）第310378号）。

特此公告。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27日

●报备文件

（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三）《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四）《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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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

超过12个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江苏苏博

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830号）核准，公

司通过公开发行股票人民币普通股（A� 股）7600万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格

9.02元，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685,520,000.00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56,477,

624.72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629,042,375.28元。 上述募集资金业经北京永拓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京永验字[2017]第210091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 金专项

账户。 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未曾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2015年第四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江苏苏

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拟投

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投资额

项目备案情况

1

高性能混凝土外加剂产业基地建

设项目

52,274.11 29,000.00 泰发改投（2015）274号

2

建筑和混凝土特种工程材料生产

线建设项目

23,843.85 9,800.00 句发经投（2015）125号

3 高性能外加剂建设项目 9,881.08 5,500.00 呼发改综合（2014）157号

4

高性能土木工程材料研发中心改

造项目

7,726.70 2,000.00 3201151503749

5 偿还银行贷款 30,000.00 16,604.24

合计 123,725.74 62,904.24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16,604.24万元，该事项公司已于

2017年11月17日进行了公告。

三、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满足公司业

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本着全体股东利

益最大化原则，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

生产经营。 本次拟使用的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到期前公司将及时足额归还该部分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

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超过目前的预计进度， 公司将随时利用自有资金或银行贷

款将该部分资金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以确保项目进展。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公司不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不

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四、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

监管要求。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于2017年11月25日已经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时独立董事也发表了

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8,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五、专项审核意见

（一）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认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苏博特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经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本

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未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苏博特本次募集使

用相关事项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苏博特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发表专项意见认为：

1、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情况下，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也不存

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项目造成实质性影响。本次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同时公司不存在未归还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募集资金的情况。

2、公司上述行为的内容及程序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综上，同意公司本次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特此发表独立意见。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经核查，发表专项意见认为：

1、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情况下，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也不存

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项目造成实质性影响。本次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同时公司不存在未归还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募集资金的情况。

2、公司上述行为的内容及程序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综上，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8,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特此公告。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27日

●报备文件

（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三）《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四）《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证券代码：

603916

证券简称：苏博特 公告编号：

2017-012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1月25日以现场方

式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17年11月20日以电话及邮件方

式向全体监事发出。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月星主持，

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专项

意见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专项意见的议案》，表决

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11月27日

●报备文件

（一）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

002603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

2017-081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7年11月27日

接到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关于更换石家庄以

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报告》。 中金公司原委派的保荐代表人周政

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中金公司决定指派贾义真先生接

替周政先生继续履行对公司持续督导的相关职责和义务。

此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张磊先生和贾义真先生，持续督

导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持续督导义务结束为止。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1月27日

附：贾义真先生简历

贾义真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保荐代表人，现任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曾经担任航发动力2017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中国中铁2015年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华纺股份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山东传媒IPO等项目的保荐代表

人，并参与了华昌化工201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国电清新IPO、中铁二局重大资产重组、中

国中铁公开发行公司债等项目。 目前担任签字保荐代表人的在会项目包括西藏新城悦物

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项目。

证券代码：

603466

证券简称：风语筑 公告编号：

2017-015

上海风语筑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11月2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258号市北高新技术服务业园

区商务中心三楼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9,615,1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9.177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 董事

长李晖先生主持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

议。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上海

风语筑展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独立董事肖菲、独立董事柳亦春因公未能出席本

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宋华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副总经理边杨、黄飞、陈

礼文、刘骏、杨科、高春健、王郁、黄申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550,100 99.9347 65,000 0.0653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552,300 99.9370 62,800 0.063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613,400 99.9983 1,700 0.0017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610,900 99.9958 4,200 0.0042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的议案》

100 0.1536 65,000 99.8464 0 0.0000

2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的议案》

2,300 3.5330 62,800 96.4670 0 0.0000

3

《关于修订 〈公司章

程〉并办理工商变更

登记的议案》

63,400 97.3886 1,700 2.6114 0 0.0000

4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

案》

60,900 93.5484 4,200 6.4516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均已

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

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海峰 俞铖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上海风语筑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821

证券简称：凯莱英 公告编号：

2017-059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通过韩国

MFDS

的

GMP

现场检查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吉林凯莱英

医药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凯莱英” ）于2017年9月5日至2017年9月7日接受了

来自韩国食品药品安全局（MFDS）的GMP现场检查，检查范围涵盖了人员培训、工艺研

发及生产、分析检测、库房管理、成品运输等生产质量管理体系，核查主要内容包括生产现

场核查、文件记录核查、相关人员面谈、GMP和SOP遵从性核查和质量控制核查等方面。

近日，吉林凯莱英收到韩国MFDS的GMP现场检查的结果，本次现场检查结果符合

韩国MFDS的GMP要求。

本次吉林凯莱英顺利通过韩国MFDS的GMP现场检查，标志着公司服务客户的结构

优势进一步提升，行业领先地位进一步巩固，国际领先技术优势进一步释放，有利于公司

持续提高产品质量，有利于持续满足公司相应产品在国际市场的销售需求，对公司更深入

的拓展国际市场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由于医药行业的特点，相应产品在国际市场的销售情况易受到市场环境变化、汇率波

动等因素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821

证券简称：凯莱英 公告编号：

2017-060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半年度环保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交所相关规定，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

将2017年上半年全资子公司凯莱英医药化学（阜新）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新凯莱

英” ）和吉林凯莱英医药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凯莱英” ）环保数据及执行情况

进行说明：

公司

或子

公司

名称

主要污

染物及

特征污

染物的

名称

排放

方式

排放

口数

量

排放口分布

情况

排放浓度

执行的污染物

排放标准

排放总量

核定的排

放总量

超标

排放

情况

凯 莱

英 医

药 化

学

（ 阜

新 ）

技 术

有 限

公司

COD

连续

排水

1 污水处理站 123.30mg/L

《辽宁省污水

综 合 排 放 标

准 》

(DB21/1627-2

008)表2

2.143t 13.00t/a 无

氨氮

连续

排水

1 污水处理站 2.385mg/L 0.0324t 1.30t/a 无

SO2

间歇

排放

1

锅炉废气排

放口

29.368g/m3

《锅炉大气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GB13271-201

4)表2

0.259t 2.31t/a 无

NOx

间歇

排放

1

锅炉废气排

放口

137.30g/m3 1.292t 10.80t/a 无

吉 林

凯 莱

英 医

药 化

学 有

限 公

司

COD

间歇

排放

1 污水处理站 148.00mg/L

《企业排放污

水 准 入 协 议

书》

7.50t 16.00t/a 无

氨氮

间歇

排放

1 污水处理站 2.16mg/L 0.11t 1.136t/a 无

SO

2

间歇

排放

1

焚烧炉废气

排放口

14.24g/m

3

危险废物焚烧

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4-20

01）中表3执行

300 ～

2500kg/h标准

0.16t

与锅炉核

发的总量

合并计算

无

NOx

间歇

排放

1

焚烧炉废气

排放口

13.10g/m

3

0.13t 无

粉尘

间歇

排放

1

焚烧炉废气

排放口

12.51g/m

3

0.07t - 无

SO

2

间歇

排放

1

锅炉废气排

放口

29.00g/m

3

《锅炉大气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GB13271-201

4)表2

0.50t 18.00t/a 无

NOx

间歇

排放

1

锅炉废气排

放口

92.00g/m

3

1.71t 6.00t/a 无

粉尘

间歇

排放

1

锅炉废气排

放口

11.90g/m

3

0.216t - 无

防止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成立以来一直重视环境保护工作， 严格遵守国家以及当地的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在环境保护问题上注重源头控制，摒弃容易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生产工艺，

成功研究开发了绿色制药技术，大幅降低了三废排放和能耗，实现了化学生产与环境友好

共存的和谐理念。

一、污水处理方面：

1、阜新凯莱英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主要来源于生产车间、公用工程产生的生

产废水及办公、后勤等产生的生活废水，目前已建有处理能力为400t/d的废水处理站，采

用预酸化调节池+水解酸化池+好氧A段+好氧B段废水治理设施工艺，废水经处理后达标

排放。

2、吉林凯莱英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主要来源于生产车间、公用工程产生的生

产废水及办公、后勤等产生的生活废水，目前已建有处理能力为500t/d的废水处理站，采

用调节池+水解酸化池+好氧A段+B段接触氧化池废水治理设施工艺，废水经处理后达标

排放。

二、废气处理方面：

1、阜新凯莱英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主要为燃气锅炉产生的烟气。 废气的排放

浓度达到排放标准。

2、吉林凯莱英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主要为焚烧炉焚烧产生的烟气及锅炉燃料

产生的烟气。焚烧炉烟气除尘脱硫处理系统，采用旋风除尘器+碱液喷淋塔废气处理工艺，

废气的排放浓度达到排放标准。

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固体废物的处理方面：

阜新凯莱英和吉林凯莱英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分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

危险废物。危险废物包括工艺废渣、活性污泥、沾染废物、活性炭、釜残、废溶剂、无机盐等，

委托有资质的危险废物经营机构进行处置，符合国家相关要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由环卫

部门处理。

四、噪声处理方面：

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噪声污染源主要是机械设备运转时的固有声

音。 公司主要采取选用低噪音设备，设备安装时采用减振基础；在建筑上采用隔音吸声设

计和设置隔音间，设备管道安装设置缓冲装置、橡胶减振垫等措施，使噪声降至噪声卫生

标准和厂界噪声标准以下。

以上废水处理、废气处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固体废物的处理、噪声防止等均

符合国家环保规定及标准，不存在重大环境问题，也未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特此公告。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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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追加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1月25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追加担保的议案》，为全资子公司

烟台益生源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生源乳业” ）追加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不超过1,

500.00万元，详情如下：

一、 担保情况概述

1、前次担保事项

公司于2017年03月2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其中：为益生源乳业申请银行流动资金贷款提供不超过1,500.00万

元的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3月30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7-046。

2、本次担保事项

益生源乳业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由于益生源乳业业务增长迅速，为满足扩大生产

经营规模的资金需要，拟向烟台银行毓璜顶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500.00万元的流动

资金贷款。 公司拟为益生源乳业追加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不超过1,500.00万元，累计担保

额不超过3,000.00万元。

上述追加提供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担保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实施，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烟台益生源乳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烟台市福山区回里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王巍。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万元。

成立日期：2005年11月03日。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巴氏杀菌乳、发酵乳、饮料（蛋白饮料类）（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情况：

截至2016年12月31日,益生源乳业总资产25,741,360.62元,净资产22,777,577.45

元， 资产负债率11.51%；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6,176,738.10元, 营业利润4,536,

544.89元，净利润4,135,776.11元。 （以上财务数据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至2017年09月30日,益生源乳业总资产42,782,624.34元,净资产24,749,700.64

元， 资产负债率42.15%；2017年01-09月实现营业收入26,940,624.03元, 营业利润2,

228,143.65元，净利润1,972,123.19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 担保的主要内容

益生源乳业拟向烟台银行毓璜顶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500.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

款。公司拟以连带责任担保的方式，为益生源乳业的上述贷款事项提供担保。担保内容及

方式以与银行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本担保的有效期限以银行通过审批后与益生源

乳业签订相关合同的期限为准。

四、 董事会意见

益生源乳业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由于业务增长迅速，为满足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

资金需要，拟向烟台银行毓璜顶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500.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本

次贷款主要用于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长效、有序发展，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同意公司为益生源乳业追加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不超过1,500.00万元。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担保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担保余额为25,872.80万元，实际对

外担保余额为19,849.33万元。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不

超过21,349.3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14.51%。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

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458

证券简称：益生股份 公告编号：

2017-091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7年11月25日，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益生股

份”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和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召

开。 会议通知已于2017年11月14日通过通讯方式送达给董事、监事。 会议应到董事九人，

实到董事九人。 全体监事列席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曹积生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追加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烟台益生源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生源乳业” ）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由于业

务增长迅速，为满足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资金需要，拟向烟台银行毓璜顶支行申请不超

过人民币1,500.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本次贷款主要用于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长

效、有序发展，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同意公司为益生源乳业追加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不超过1,500.00万元。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1月28日


